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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办

废铁堆放公园边
保护环境需全民参与

135******96 周 先 生 来 电 反
映：金胜山公园观风门到杨木塘村

的路上有一堆垃圾，影响行人正常

通行和公园环境，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清理。

江南街道办事处：经工作人员

现场查看，金胜山公园观风门至杨

木塘路边确实有一堆废铁。目前，

工作人员已将其全部清理。保护环

境需全民参与，希望市民朋友们不

要乱丢垃圾。

乱停车造成拥堵
加强巡查

135******72 徐先生来电：龙

川西路 20 号-40 号路段，每天乱停

车现象严重，容易造成过往车辆拥

堵，希望相关部门予以处理。

城管执法局：我局执法队员已

前往现场查看，诉求人反映情况基

本属实，执法队员当场对违章停车

车辆进行了处罚，后续执法队员将

依照职能加强对该区域的日常巡查

监管工作。

公交候车棚被撞坏
事故处理完毕已修复

市民来电：永东一线炉头村宅

口公交站点候车棚损坏已久，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恢复。

交通局：9 月初，东永一线宅口

公交候车棚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被货

车撞坏。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一

直在处理候车棚定损及赔偿的相关

事宜。现事故已处理，10 月 26 日，

受损候车棚已修复。

公用电话废弃已久
已派人员进行拆除

87****07 徐先生来电：永拖

路群升集团附近和实验学校围墙西

北角，这两个地方的公用电话机已

经损坏很久，基本无人使用，建议电

信公司尽快派人拆除。

中国电信永康分公司：接到市

民反映的情况后，我公司已安排工

作人员到现场将公用电话机拆除。

整理 记者 吴航鑫

胡先生来电：前段时间，我通过经济开发区科源路上的

一家物流公司，寄了一台机器到广东潮州。在运输过程中，

物流公司造成机器损坏。事后，该公司以我自己包装有问

题推脱责任，不愿赔偿。希望相关部门予以处理。

交通局：我局接到多个关于该物流公司的投诉举报后，

局领导十分重视，马上召集业务科室部署相关工作。

10月19日，业务科室会同执法中队对该物流的分公司进

行检查，发现均未办理物流经营的许可证，属非法经营。工作

人员马上下发《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三家公司未获得许

可之前不得从事物流经营，并做好举报投诉的处理工作。

10 月 31 日，再次检查中发现，该物流公司的三家分公

司还在非法经营，我局遂依法查处这三家公司，对非法经营

工具（电脑主机）进行证据保存，要求他们依法取得物流经

营资格后才可从事物流经营。

记者俞晓赟报道 市民胡先生在经济开发区经营一家

企业，主要生产制作攻螺纹的机器，销售以网店经营为主。

机器较笨重，平常均通过物流公司发货。

物流公司以客户包装不合格拒赔
今年 4 月份，由于有机器要送到广东潮州，胡先生就近

选择科源路上的一家物流公司发货。由于是第一次选择该

物流公司，胡先生包装得也格外仔细。

“最外层是用木架包装的，木架与机器之间还用了不少

气泡袋，就是为了避免损伤。”胡先生说，同样的包装以前寄

送都没有问题。

但是几天后，广东的客户却向胡先生反映，收到的机器

外壳是破损的。胡先生认为，这应该是物流公司运输不当造

成的。他随即致电物流公司，要求赔偿损失并退回物流费。

“对方说我自己包装不合格，才会造成故障，不愿赔

付。”对这个理由，胡先生表示不接受。他认为，一是自己的

包装没有问题；二是即使有问题，物流公司既没有当场告

知，也没有帮忙处理，因此应负相应的责任。

同一连锁公司被投诉十来起
与胡先生一样，市民徐先生和贾先生也遭遇了类似

情况。

去年 11 月份，贾先生在经济开发区学院北路的一家物

流公司，寄了一个瓷砖切割机到江苏。结果物流公司把物

件摔坏了，但是该公司以包装不合格为由拒绝赔偿。

同样是在该物流公司，徐先生也寄了一台台钻到上

海。收货时货物也破损了，该物流公司也以市民包装有问

题而拒绝赔偿。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物流公司竟是同一家物流公司的

连锁公司。而类似与客户产生纠纷的诉求件还有十来起。

今年1月份，市民郭女士在方岩大道上的该物流公司门

店寄送杯子到四川，结果物品丢失。4 月份，戴先生寄了 7

件保温杯到台州，运输过程中杯子丢了3件⋯⋯这十来起诉

求件，该物流公司均以各类理由推脱责任，拒绝赔偿。

无物流经营许可，运管部门依法处理
接到市民的投诉举报后，交通运输局迅速部署业务科

室对这些物流公司进行调查。

“我们发现这些被投诉的物流公司，是一家总部在上海

的物流公司的分部。”交通局工作人员介绍。

该物流公司在永康的分部共有三家。一分部经营地点

在科源路，设下里溪收货点；二分部经营地点在学院北路，

设世雅、前仓收货点；三分部在松石西路。

“经调查，这三家分部均没有取得从事物流经营的许可

证，属于非法经营。”工作人员说，10月19日，执法队员当场

下发《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三家公司未获得许可之

前不得从事物流经营，并做好举报投诉的处理工作。

10月31日再次检查发现，该物流公司的三家分公司还

在非法运营。执法人员依法对非法经营工具（电脑主机）进

行证据保存，要求依法取得物流经营资格后才可从事物流

经营。运管部门将继续关注这些物流公司。

一物流连锁公司多次损坏、丢失客户货物

属非法经营 被依法查处

李先生来电：前仓镇前仓村高速公路桥下，经常堆放着

一些杂物，占用公共空间，希望相关部门清理。

前仓镇：接到投诉后，我镇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已前

往现场查看，诉求人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执法队员已责

令当事人不得在该处堆放物品。目前，当事人已将堆放的

物品自行清理。

记者吴航鑫报道 前仓镇前仓村的金鸡路呈东西走向，

这条路与锦溪路交叉口附近的上方，是南北走向的金丽温

高速公路，金鸡路从高速公路桥底下穿行而过。除了桥底

中央的马路供来往车辆通行以外，桥墩左右两侧的大块空

地平时仅供行人通过。

“经常有人在这里堆放杂物，之前已经被清理过，但

最近这种现象又出现了。”因为工作的缘故，李先生几乎

每天都要开车从桥底经过，时常看到桥底的南面区域被

堆放的杂物所占据。据他介绍，堆放在此处的杂物并非

垃圾，而是工厂里生产所需的诸如铁皮、木板、塑料面板

之类的原材料。

桥底区域不受日晒雨淋，加上每个桥墩的间距并不窄，

足够容纳货车和铲车停放，所以在此装卸原材料轻而易举，

这里算得上是半个仓库。所以李先生分析，这批堆放的物

品应该属于附近某家工厂。

虽然物品堆放的位置并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但在公

共区域堆放私人物品肯定不合理，而且堆放在此的木板、塑

料等均属于易燃物品，由此而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把公路桥桥底当作堆放物品的仓库，肯定是不允许的。”

前仓镇工作人员介绍，接到投诉当天，前仓镇行政执法大队队

员就赶到现场查看情况，确认李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

经询问，这批物品的确属于附近某工厂，执法队员随即

与该厂负责人取得联系，告知其不得在桥底堆放杂物，并责

令其立即自行清理。

3 日下午，记者来到李先生所反映的地段，看到之前堆

放在桥底的物品已基本清理完毕。

高速公路桥底作仓库堆放易燃物品

存安全隐患 责令自行清理


